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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振豫教育基金会监事制度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河南省振豫教育基金会监事管理，提高监管工作的有效

性，确保监事依法独立、有效行使监督权，依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本基金

会章程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基金会监事应依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本基金会章程的规定，

检查本会财务和会计资料，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，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

建议，听取基金会有关情况的通报，并向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指导单位以及税

务、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。 

第三条  监事应当依法行使监督权。 

第二章  监事 

第四条  本基金会设立监事，监事人数为 2 人。监事任期与理事会任期相

同。监事任期届满，连选可以连任。 

    第五条  监事的资格： 

    （一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拥护本基金会宗旨，遵守本基金会章程； 

    （二）热心本基金会所从事的公益事业； 

（三）坚持原则、公正廉洁； 

（四）具有与担任监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； 

（五）监事之间不得由近亲属关系。监事不得由理事、秘书长、基金会财

务会计人员及其近亲属兼任。 

（六）监事不得从基金会领取报酬。 

第六条  监事的产生和罢免： 

（一）监事由主要捐赠人、业务主管单位分别选派； 

（二）登记管理机关根据工作需要选派； 

（三）监事的变更依照其产生程序。 

第七条  监事的职权、职责： 

（一）监督理事会、秘书处开展业务情况，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； 

（二）提出罢免或者解聘的建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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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向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主管单位、税务、会计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

关部门反映基金会异常活动情况； 

（四）章程赋予的其他职权。 

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，并可以对理事会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。 

第三章  附则 

第八条 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依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本基金会章程的规

定办理。 

第九条 本制度自 2018年 12月 15日一届二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由

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 


